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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問題，因而顯得理據不足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30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55） 

有關李委員質詢日前裕隆集團執行長嚴凱泰公開指出政府高層薪資與民間企業相比偏低，難

以吸引人才為政府服務，與此相應的則是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於今年著手規劃建構全國軍公教員工調

薪機制，係將民間薪資納入參考，並思考彈性調高官員薪資，雙方對於公務員的彈性調高薪制似有

共識，但都忽略了一些重要問題，因而顯得理據不足部分，說明如下： 

一、本院研議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之通案性調整時，除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規定辦理外，向係綜合

衡量「民間企業薪資水準」、「物價指數變動情形」、「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經濟成長

率」及「政府財政負擔」及其他國家公務員待遇調整情形等相關因素審慎評估，並須先由相

關政府機關代表及產、學界之學者專家共同組成之「軍公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審議並提

出建議，並由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考量後，簽陳本院決定下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是否調整

，因此，公務人員待遇調整已有審議機制。又為使全國軍公教員工俸給調整機制更臻健全，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將於今年規劃建構全國軍公教員工調薪機制及民間薪資調查模式，並就國

家財政收支情形及各項財經指標進行分析，以期強化全國軍公教員工俸給調整決策機制。 

二、另為瞭解民間企業薪資概況，避免產生與軍公教員工待遇差距過大現象，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歷

來辦理之民間企業薪資調查，主要係參照本院勞工委員會「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所列各行

業別及職類別，其員工人數在 300 人以上，或 400 人以上，或 500 人以上者之「企業主管及

經理人員」、「副理、主任、科（股）長」、「研究所、大學、專科畢業新進人員」之薪資

，每年函請該會協助查填，再分別與一般行政機關簡任、薦任、委任相當職務人員及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初任人員所支俸給對照比較分析，作為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在辦理軍公教員工年度

待遇調整的重要參考因素。惟今後將建構更客觀有效之民間薪資調查模式，以作為檢討調整

待遇之重要參據。 

（二十）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多位學者投書報刊指出，應透過公聽會

等公開透明程序加以調查「旺中寬頻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台案

」，並呼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對中時傳媒集團老闆濫用媒體

資源一案應展開調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30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53） 

李委員就多位學者投書報刊指出，應透過公聽會等公開透明程序加以調查「旺中寬頻併購中

嘉有線電視系統台案」，並呼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對中時傳媒集團老闆濫用媒體資源一案應展

開調查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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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為審理本案之需，業已於 100 年 6 月 30 日、7 月 12

日分別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及相關部會座談會，並於同年 9 月 6 日召開聽證會，廣泛蒐集

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證人、專家學者及政府機關等各界意見。另於同年月 24 日辦理公聽會

，期藉公聽會由當事人直接釐清各界疑慮，俾提供本案審酌之參考，以確保公共利益之具體

實現。李委員所提之 15 位具名投書之專家學者中，亦有 4 位曾參與前揭聽證或公聽程序，表

達相關之疑慮，相關發言，皆有正式會議紀錄，供通傳會於審酌本案時參酌。 

二、有關李委員關切中時傳媒集團濫用媒體資源一事，考量有線電視併購案對於整體國家社會影響

層面甚廣，為維護媒體內容之多元性、多樣性及在地性，維持豐富而多元的媒體環境及自由

多樣的媒體內容，確保民主社會及多元媒體文化持續發展，通傳會將依「有線廣播電視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1 條所揭櫫之精神及相關管理辦法進行審議。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上傳頻寬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17） 

楊委員就上傳頻寬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如下

： 

一、目前國內一般網路使用習性以下載為主，上傳為輔，為滿足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及特性，國內業

者以提供非對稱上下行頻寬 ADSL 及 FTTX 之傳輸方式為主，惟各式網路應用日益蓬勃發展

，民眾對上傳頻寬需求日益提高，通傳會已督促業者加強網路建設，提升雙向對稱及非對稱

頻寬之網路速率，以滿足國內上傳頻寬需求，另調降寬頻上網資費，以提升國內整體上網速

率。 

二、通傳會於 100 年 6 月 8 日第 419 次及 12 月 21 日第 459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中華電信公司所

報寬頻上網資費調降方案。其中，50M/5M 降幅最大，達 41.2%，由原新臺幣 1,700 元調降至

新臺幣 999 元；另 20M/4M 及 100M/10M 速率，分別調降 32.4%及 36.4%。 

三、中華電信公司擬於 101 年第 1 季推出雙向 100M 速率之寬頻服務，目前該公司刻正加緊規劃具

體之實施方案中；該公司並向通傳會提出「超高速光纖寬頻 1G 試點計畫」審查，該計畫擬提

供用戶雙向 1G 速率之試辦寬頻服務，並於五都 （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及桃園

，建築物內已佈建光纖之大樓各選 25 點，每點選一棟大樓，每棟大樓各選 8 戶測試，預估總

測試客戶數為 1,200 戶。 

四、通傳會未來將持續督促業者加強網路建設，提供高速寬頻服務，以滿足國內上傳頻寬需求，並

調降寬頻上網資費，以嘉惠更多使用者。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公用電話現行費率仍屬偏高，NCC
應比照國內長途通話費率調降其通話費用，與市話同一標準，


